附件2：现对立卷归档的具体要求提示如下：

一、对文件材料分类的要求：文件材料要科学分类、排列有序。我们一般采用：年度分类法+问题。首先将2009学年度档案集中，然后再根据问题特征进行分类，不能把不同性质问题的文件混在同一类内，同一卷内的文件可按照时间顺序、文件的连续性或重要程度排序。

二、对文件编号及案卷厚度要求：卷内文件要在文件的右上角逐页用号码机编号，正反面有字的都应编号，编号为流水号而不是以件为单位的编号；卷内文件不宜过厚，一般不应超过200页，同一性质问题的文件材料如果过多，可考虑分为几个分卷，但每个分卷的编号都是独立的而不是连续的。

三、卷内目录的填写：要将卷内目录上的各项逐一填写清楚，卷内目录上的题名项（也就是文件标题）原则上要照录而不能随意省略。

四、卷末备考表要填写清楚：（留存分院档案）卷末备考表的目的是将卷内存在的问题标注清楚，如果案卷材料没有问题，立卷人和检查人签字即可。立卷人是指负责立卷归档的具体工作人员，检查人一项应该是各单位负责档案工作的领导，让领导签字的目的是要求领导检查卷内文件的归档情况是否完整，如发现有遗漏及时补充，签字的目的是要了解归档情况，并对归档材料负责。

五、案卷标题的拟写要求：规范完整、简明扼要。案卷标题的标准格式“作者+问题+文种”，如“教育部关于教学评估问题的文件”。案卷标题不能过于冗长也不能过于笼统，既要避免造成卷内文件内容的堆砌，又要避免过于简单笼统无实质内容，标题字数一般不应超过50个字。

六、案卷装订方面的要求（留存分院档案）：案卷组好后，在装订之前一定要去掉文件上的金属物（订书钉、曲别针、大头针等），案卷的装订采用“三孔一线”的方法装订，线绳可到档案室领取，没有装订机的可到档案室装订。 

七、案卷封面的填写（留存分院档案）：案卷封面的填写一般都采用套打或打印后剪贴的方法，标题字号一般用楷体小初或36号字；如果用手写，最好是墨笔或者是笔头较粗一些的黑色签字笔，字迹要工整、美观、大方，不得随意添加、涂改。

八、案卷的移交：各分院在移交档案时，一定要制作移交目录并标注移交日期，一式两份交到档案室，双方签字留底备查。

